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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 

敎會應否推選代表入推委會 

及自籌國慶 

蕭籌華 

敎會 基本的本質，是一群蒙神呼召，從世界分別出來的人 

所組成的屬靈群體。她雖同時是一個社團組織，但倘若敎會以敎 

會的名義介入政治組織內的活動，敎會便難於保存其屬靈群體的 

超越性，以致逐漸倫爲一個純社團組織，甚或一個政治壓力團體 

而已。 

在現實情況來說，敎會若用敎會的名義去參與推委會的決 

策，自然會產生一個問題：用何種方式去選取代表？是否可能有 

一個全香港基督敎界都同意的推選方式？即或有，所選出的代表 

是否必須代表基督敎敎會的立場去參與選舉的過程？大多數的政 

治抉擇並沒有絕對性的聖經立場，是屬相對性的，是個人按個人 

的良知、對政治環境的分析所作之判斷 °倘若敎會以敎會的名義 

支持某政治立場，必然會產生敎會內持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的異 

議，製造不必要的紛爭 °所以’對於一些相對性的政治問題，我 

們可容讓弟兄姊妹個別地按他們自己的領受去表達他們的看法 ° 

倘若事情涉及一些聖經有明顯敎導的倫理問題，敎會才能以敎會 

名義表達我們的立場。 

基督徒群體在政治上的參與及見證，應該是滲透在整個社會 

中不同的層面內。我們的代表性，是透過所有弟兄姊妹在不同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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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層、社群當中發揮出來’而基督徒屬靈的實質就溶化在整個社 

會裏面：如鹽在水中一般 °這並不是說敎會不可以以基督徒群體 

的名義回應政治的問題，只是要按敎會的本質而作出合宜的回 

應 ° 

作爲一個屬神的群體，敎會有責任按聖經的原則，向政府指 

明她應有的角色及責任（如羅馬書十三章）；同時也悉心地敎導 

信徒，聖經如何看基督徒在社會上的責任。敎會旣是眞理的柱石 

和根基，敎會的領袖便有責任闡明聖經對政府及基督徒與政府間 

關係的有關立場。 

就香港基督敎敎會於九六年自算國慶活動一事，我們的立場 

是不支持，基本原因有二： 一、我們支持基督徒應同時是愛國愛 

人民的公民，但在回歸前十月一日由敎會舉行國慶活動，會導致 

社會人士以爲敎會要討好政權，靠攏中共，對敎會帶來不良的形 

象。二、香港基督徒對政權轉移，抱有不同的感受，對中國共產 

黨的認同程度各有不同，於十月一日舉行活動，難於向信徒群體 

說明只是紀念國家和人民，與政黨則毫無關係，因此倘若在十月 

一曰由敎會自籌國慶或國家日，必然會在信徒群體中引發難以調 

和之爭論，甚至是對峙等局面。 

在立場之外，宣道會也表明一種態度：應否舉辦慶祝活動本 

身並不是一些絕對性的眞理問題，倘若有信徒群體，誠實地認定 

這是爲神而作的事，並沒有表示要代表全體香港基督敎敎會及要 

求所有敎會支持（今次活動的發起人確沒有這種動機），我們並 

不會反對他們所蓄辦的活動，宣道會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按他們的 

體會而決定應否參與。 

※本文原載於《宣道牧函》（ 1 9 9 6年 8月第四期），蒙宣道會香 

港區聯會允許轉載，謹此致謝。 


